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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教材建设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，深化教育教学改

革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。教材建

设与管理是学校教学基础性工作。为不断提升我校教材建设成效

与管理工作水平，根据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精神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应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

教育方针，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，以学科分层分类建设、品牌

专业示范建设、课程改革与建设为牵引，坚持“注重培育、注重

发展、注重创新、注重协同”的原则，全面提升教材建设水平和

成效，实现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。 

第二章 组织管理 

第三条  构建校院两级教材建设与管理机制。学校设立教材

建设委员会，各学院设立教材建设工作组，以目标管理为抓手，

协同推进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。教材建设委员会日常工作由教务

处教材科负责。 

第三章 教材建设 

第四条  学校优先支持优势学科和品牌专业的教材建设，鼓

励编写体现符合人才培养目标、体现三化融合、充分吸收本学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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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的精品化、数字化、国际化系列教材。 

第五条  学校秉持“突出重点、品牌引领、凸显特色、择优

培育”的原则，编制并发布教材建设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，指导

审核各学院教材建设规划，服务支持各学院的教材建设需求，监

督评估各学院的教材建设成效。 

第六条  各学院制定本单位的教材建设政策和激励制度，规

划并落实本单位教材建设目标，负责本单位的教材建设工作。 

第七条  学校设立教材建设专项经费，资助各级规划教材建

设，对教师编写教材给予劳务补贴。相关规定参见《南京航空航

天大学重点教材建设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（校教字〔2015〕124

号）。 

第八条  校院两级教材建设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参见《南京

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》（校教

字〔2015〕15号）。 

第四章 优秀教材评选 

第九条  为充分调动教师编写教材的积极性，激励广大教师

编著出更多高水平教材，培育更多优秀教材，学校一般每两年开

展一次优秀教材评选工作。 

第十条  评选范围 

（一）凡我校教师主编并正式出版发行的本科生、研究生用

的各类纸质教材和电子教材，经过教学实践使用的，均可参评。 

（二）凡已获得校级及以上优秀教材奖的，不再参加同级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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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。各类自编讲义、选编教材、专著以及为各类培训人员编写的

教材不属参评之列。 

第十一条  评选条件 

（一）内容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、政策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

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阐述本门学科的基本规律。 

（二）符合人才培养目标，反映学校特色，全面准确地阐述

本学科先进理论与概念，实际使用效果好。 

第十二条  优秀教材设立一等奖和二等奖，具体名额根据实

际情况确定。 

第十三条  对评选出的校优秀教材，学校授予获奖证书，并

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奖励。凡获校级一等奖的优秀教材均可由

学校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级或省部级的教材遴选评优。 

第五章 教材选用 

第十四条  教材选用应以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为抓手，选择使

用思想观点正确、内容科学先进、体系合理完整、有利于学生知

识、能力和素质培养的高质量、高水平教材。 

第十五条  选用原则 

（一）选用的教材能反映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，体现学科优

势和专业特色，适应教育教学和培养模式改革的需要，培养和提

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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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遵循“选优用新”的原则，优先选用国家级和省部级

规划教材和获奖教材、教育部推荐或指定教材、校级规划教材和

获奖教材；优先选用近三年出版的新编教材或修订教材。 

（三）鼓励部分专业根据教学、培养需要，选用能反映学科

发展前沿、国内授权出版的外文教材。 

第六章 教材采购 

第十六条  按照“准确计划、集中采购、方便师生、合理库

存、不盈利”的原则，建立健全稳定、可靠和有效的教材供应管

理体系。 

第十七条  教材采购纳入学校大项物资采购工作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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